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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又
叛
矣
 
(
建
武) 

泰
因
內
部
發
生
問
譽
。事
齊
事
曇 

已
各
異
趨
今
則
居
然
入
佔
香
山.•
轉 

攻
順
德 
究
竟
係
何
部*

所
爲 
其 

目
的
何
在
。
雖I!
文
簡
略 
朱
得
詳
知 

然
朱
卓
文
固
係
中
山
心
腹
人
物
也 

漢II

傷
之
逐
去
之
而
代
以
蔡
某.
周
之 

貞
亦
孫
部
彝
人
也"
、其
他
地
盤
今
又
不 

能
保 
此
皆
與
孫
氏
以
打
擊 
其
爲
叛 

孫
也
必
矣

以
絕
對
擁
孫
之
滇
草 
今
尙
有
寰
部 W
 

叛er

此
可
見
近
代
簟
人"
軌
利
之
分 

配
精
不
平
均)
則
反
戈
以
趣 
兵
之
不 

足
恃
如
是 
無
論
南
北 «
閥 
佳
兵
者 

終
必
不
祥
也

陳
炯
明
與
藤
氏
關
係
書
切 
而
陳
終 

逐
孫 
孫
党
逑
號
之
日
陳
逆
。沈
鴻
英
爲 

孫
氏
招   

Z
使
來
。
沈
未
錢
復
叛
孫 
党 

人
又
號>
日
沈
逆 
琨
滇
恵
又
叛
矣 

殆
將
呼
以
浪
匪
乎 
部
曲
飯
亂 
接
二 

連
三 
。致
其
故
里
之
香
山
二
令
亦
要
被 

有
所
聞
風
也 
學
陵
旣
被
踞
 
女
子 

之
被
脅 
或
懼
死
而
曲
從
：或
不
屈
而 

殺
身
将 
固
日
有
所
聞 
若
昭
狰
漏
網 

之
魚
耳
。C

奉
聞
長
中
有
特
例 
每
日
年 

而
必
有
一 
時
開
城 
俾
城
內
居 S
:

購 

貫
食
物 
故
若
昭
父
得
乘
此
重
賄
鬥
卒 

(
奉
其
細 «
 
。混
出
城
国
也(
未
完)

僑 
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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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
魯
排
華
記
内 

(
秘
人
排
華
之
藉
口) 

歷
次
排
華
風
潮
暴
發
、、昔
含
有
政
治
作 

用
：
最
大
問
題
：
則 
事
人
蟄
居
芸
主 

。、奪
其
民
食
、、政
府
隱
爲
祖
縦
：
不
恤 

民
艱
等
詞•
、且
录
各
雙
畲
調
、、惟 

有
勢
力
者
之
鲁
是
瞻
，、笑
罵
無
端
，， 

不
審
事
實
；
有
所
謂
排!

者
：
爲
工 

界
所
組
織
、、日
以
詆
排
亞
洲
人
爲
事
： 

「即
中
日
僑
民
」何
日
本BI

勢
强
盛
：
彼 

憚
日
使
之
詰
貢
；
而
不
敢
肆
言
、、我
典 

.
國
勢
横
弱
，，彼
則
狂
言
無
忌
：
又
有
所 

一
學
就
報
者
，盧
近
數
月
出
版
：
卑
無 

.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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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皆
藉
口
尊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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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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嶄
然
之
顕
角
一
爲
厥 »
某
甲 

求
女
於
沈
翁 
翁
以
傅
氏
家
勢
非
良
善
一

矣
禍
蹂
嬲 
無
知
人
之
明
？
而
好
輕
舉 

妄
動 
吾
誠
不
知
孫
氏
何
以
對
江
東
父 

老

也

一

，
小

說

：

傅
某
尤
凍
悍
一
託
詞
婉
謝
之 
旣
而

傅
氏
脅
不
巳
乃
峻
拒
焉)
而
許
字
女
一 

一
於
吳
姓
少
年
？
吳
固
望
族
。
美
秀
而
又
一 

0
 
翩
翩
佳
公
子
也 
那
才
女
貌 
幷
世 

無
雙
、
見
者
相
與
羡
且
妬 
謂
此
等
天 

緣 
不
知
臓
生
修
得
0

不
謂
好
事
多
磨 

遽
遭
浩
刼 
而
吳
郞
與
女
竟
俱
摧
折
一 

死
耶 
懐
哉
一
蓋
若
昭
旣
許
字
吳
郞
之
一 

明
年 
金
陵
遂
陷
，
洪
氏
踞
爲
都
城
。 

封
楊
秀
淸
爲
東
王
。
秀
淸
好
漁
色
淫
 

蝶
無
度
。幷
與
所
謂
女
丞
相
傅
善
祥
爲 

朋
比 
善
祥
容
殖
妖
冶
一
性
復
儂
黠

00 

一
日 
與
秀
淸
宴
。。秀
淸
酒
己
醺 
猶 

命
左
右
傳
呼
所
虜
女
子
之
有
姿
首
者
侍 

一謙 
一，然
迄
無
一 
人
當
其 8
 
時
善
詳
忽 

憶
及
當
時
沈
翁
拒
婚
事
。急
繩
若
昭
之 

美
於
秀
淸
。.

淸
喜
用
。
立
命
帳
前
親 

信
者
e

。暧
數
十
騎
往
刼
之
一
已
則
溫
洒 

以
待
。
乃
騎
至
而
雙
扉
緊
閉
。♦
若
昭
已 

於
先 
一 時
隨
父
若
母
避
難
去
矣"
非
先

秋
水

若
昭3

沈
克
勤 
南
京
人)
。以
鬻
販
趣
家
，、積 

資
十
餘
萬
T

居
然
富
室
矣
；
惟
中
年
猶 

抱
伯
道
憂
， 
爰
納
側
室 
爲
嗣
續
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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奈
命
宮
無
子 
詆
生
一
女
C
C
貌
韶
秀
異 

常
兒
、
翁
視
之
。，不
啻
掌
上
珠
蓋
不 

第
慰
情
之
勝
於
無
也
。
左
家
播
女 
固一 

一
自
病
可
愛 S
在
焉
一
五
六
歳
時 
即
僑 

作
男
子
装
束
，
殛
師
課/
讀 
女
天
資 

慧S 
目
數
行
卜
、
師
太
奇
之 
爰
字 

之
日
若
昭 
冀
以
古
才
女
期
之
也
〉
若 

昭
年
及
笄
。 #
易
弁
而
敛
。
輟
書
翰 

00 

事
針#
。
然
巳
雅
擅
詩
詞•
月
夜
花
晨. 

T 
輒
撥
女
紅
餘
閒 
擘
鶯
箋 
吮
兎
毫 

以
從
事
於
吟
詠
間 
由
是
閭
卷
中
藉
藉 

礼
才
女
子 
間
名
N

踵
相
接
。
時
洪
楊 

一
雖
轉
辘
廣
西 
連
陷
數
営 
而
嚨
蟠
虎 

踞
之
南
京 
固
依
然
無
恙
。故
當
旺
大

3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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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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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卷

中
準
民
國
十
貳
年

之
煙
賭
陋
習
：
敗
壊
其
風
俗
血
統
、、遣 

傳
混
亂
其
種
族
：
所
言
不
外
諸
數
端
； 

雖
然
華
人
煙
賭
惡
習
、、誠
無
可
諱
言
： 

但
不
過
最
少
之
數
、、秘
政
府
往
年
招
承 

煙
賭
兩
餉
、，每
年
收
餉
百
數
十
萬
元
、、 

近
年
始
立
禁
賭
之
條
：
載
在
憲
法
、、准 

之
禁
之
：
權
在
執
政
：
警
察
如
能
認
眞 

查
禁
、、何
難
弊
絶
風
淸
：
尋
僑
各
團
體 

:
亦
深
願
有
禁
煙
禁
賭
之
善
政
，、免
留 

吾
僑
之
汚
点
：
致
貽
外
界
之
譏
評
：
前 

<t•.
華
商
伸
商
會
曾
上
書
於
秘
國
當
道
； 

請
禁
煙
睹
矣
：
然
地
方
官
得
賄
庇
縱
； 

X
罪
爲
釣
、、至
於
種
族
問
題
、、其
說
更 

不
能
成
立
：
總
丁
欲
加
之
罪
、、何
患
無 

詞
、、橫
逆
猶
是♦
、辯
不
勝
辯
、、去
臘
僑 

團
曾
刊
行
秘
父
星
期
報.
「名
燕
地
拿
相 

氨
」、乃
以
伸
正
義
而
闢
狂
言
：
未
嘗
非 

溝
通
雙
方
意
見
之
助
也
、、

(
秘
魯
華
僑
之
被
搶) 

秘
魯
之
排
華
：
先
後
發
生
兩
大
搶
案
： 

一
九
。
九
年
：
因
爭
選
總
統
之
故
：
其 

疑
觀
總
座
普
，、藉
口
於
富
任
總
統
制
縱 

部
人
入
境
奪
民
之
利
、，小
民
易
惑■
曉

、、聆
此
論
調
、、起
而
仇
視
華
人
、、當
時 

有
毒
人
船
由
港
載
來
多
客
、、秘
人
譯
然 

:
抵
拒
登
岸
，、時
亂
石
擲
擊
者
有
之
； 

惡
言 

11 罵
者
有
之
、
亦
有
徧
诲
傳
單

00 

聲
聲
驅
逐
事
人
出
境
、、悪
念
所
積
、、遂 

至
搶
掠
吸
人
商
店
多
間
、、後
經
伍
秩
老 

來
庇
交
涉
：
結
果
由
秘
廷
賠
償 
演
失" 

報
値
百
元
者
賠
償
三
十
元
：
中
秘
訂
立 

證
明
書
：
即
是
時
也
，、迨
-
九
一
九
年 

五
月
、、又
因
物
價
沸
騰
：
工
潮
暴
起" 

更
含
有
政
爭
之
減
味
：
由
工
黨
發
確
一 

分
途
搶
掠♦
、窮
民
擁
入
商
店
：
貨
物
予 

取
予
携
、、由
五
月
二
r

七
早
起
：
搶
手 

二
十
九
日
止
：
事
钱
翻
查
介
休
利
馬
兩 

毋
華
店
被
搶
被
焚
之
數
：
多
至
百
數
十 

家
：
報
失
共
値
一
自
四
十
餘
萬
元
：
當
時 

偽
民
狼
狠
情
形
，、不
堪
言
狀
、，幸
無
損 

傷
人
酚
，、同
時
意
大
利
及
日
本
商
店
一 

亦
有
被
搶
者
、
然
僅
屬
小
數
而
已
：
其 

時
吳
振
麟
代
辦
使
事
：
彙
集
案
卷

tm秘 

@
变
涉.
、曆
一
卑
有
奇
：
秘
延
賠
償
公 

債
票
七
十
萬
元♦
、約
得
囘
損
天
之
牛
數 

有
奇
、，亦
不
幸
中
之
幸
也 
(
未
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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